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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 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一艘中国拖网渔船

发生碰撞，随后，日方巡逻船对中方渔船实施拦截，并非法扣留我渔船及渔民。 

“9.7钓鱼岛事件”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日本在涉及主权争议的岛屿、领海及海洋划

界等问题与邻国存在分歧问题上的一些非建设性提法和做法，是为日本国内的立法制造舆论

基础，日本欲以立法形式实现“海洋国家战略”的努力正一步步接近目标。特别是，在中日

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日韩岛屿主权纠纷等问题上，日本国内的“海洋国家论”

大行其道，日本决策层也进一步加快了通过立法推行其“海洋国家战略”的进程。 

首先，成立维护海洋权益的相关机构。2004年 6月中旬，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推出

了《保护海洋权益九项提案》报告书。该报告书强调，“保护海洋权益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巨

大使命”。为确保日本在东海及太平洋的海洋权益，7月 27日，自民党海洋权益相关工作

小组确定了一项方针，要求政府设立一个由首相亲自领导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其

责任之一就是制定综合性海洋权益保护措施，尽早在东海所谓“中间线”的日方一侧展开海

洋资源调查，并指导民间企业在该海域开采天然气等资源。由于日本采取所谓“以升级对升

级”的行动，使“东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提出保护海洋权益的相关报告及措施。2005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支

持下的海洋及沿岸委员将一份名为《面向21世纪海洋政策提案》的政策建议报告提交给日

本内阁府，建议书突出强调要明确“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国际秩序先导和国际协调、

海洋综合管理”等理念，以海洋立国为目标，提出“海洋立国”的要务是尽快制定《海洋基

本法》，完善海洋相关行政机构。1设置由总理大臣主持的海洋内阁会议，增设一名直接对内

阁总理大臣负责的海洋大臣等。该建议书在日本决策层产生强烈反响。 

    第三，自民党提出新设“海洋政策大臣”及保护海洋权益的相关法律草案。2005年年

底，日本自民党“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拟定了一份《有关海洋建筑物的安全水域的法律草

案》。该法案不仅是针对中国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拟定该法案的目的在于

为日本在其所谓“专属经济水域”内的试开采做立法准备。2006年 4月，自民党将“海洋

权益特别委员会”改组为“海洋政策特别委员会”，以制定日本《海洋基本法》为目标。同

时，以石破茂等人为主席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动员日本各界力量，起草《海洋基本法

案》，借防卫厅升格的“东风”，为了强化“维护海洋权益”的力度，2006年底，自民党海

洋政策特别委员会决定新设“海洋政策大臣”一职，拟定强化海洋政策的《海洋基本法案》，

并力争在2007年初召开的通常国会上成立生效。这意味着日本决策层已经为其“海洋国家

战略”加紧营造法理依据。 

    2007年2月4日，中国一艘在主权范围之内的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海洋科考的船

只，成了日本各大媒体竞相炒作的“道具”。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外交

部有关部门提出照会，称“中国海洋调查船的活动范围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中方若要航

行应事先通报。这种对中方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但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在有主权争议的岛

屿、领海及边界问题方面大动手脚的目的，与日本确立“海洋国家战略”不无关系。2月6

日，日本首相安倍也首度出面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这个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

变。”为了实现从“岛国到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日本不断加强对周边海域的海洋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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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控制力度，甚至将一般的海洋权益问题逐步演化为领土问题。按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公布

的调查大陆架的区域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钓鱼列岛就被划入日本的“专属经济

水域”之内。同时，日本自卫队加强“西南岛屿”军事力量的实际工作也已经先行展开。一

是加强日本西南方向军事力量的准备提前完成；二是日本已经为“西南岛屿有事”制定了一

套对策方针，声称准备打击对西南岛屿的“侵犯”。另外，日本还想方设法依托“日美安全

磋商委员会”，突破“周边事态”的模糊状态，介入台海。 

2007年 4月 3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向国会提出《海洋基本法案》得到日本众议院的

讨论通过，20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同月27日，《海

洋基本法》正式公布并于三个月后正式生效。该法表明，未来将任命海洋政策大臣、成立以

首相为议长的综合海洋政策会议，还将讨论拟定海洋基本计划，如订定专属经济海域的开发、

日本海域的安全保障等事宜。但是，该法宣扬的环境保护、进行永续的开发或利用、与国际

协调等立法理念，似乎与日本近年来有悖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维护海洋权益”的政

策和行为大相径庭。 

第四，制定强化能源、渔业资源开发、加强监管专属经济水域等海洋政策。2007年 7

月20日，日本政府设立了由安倍首相担任总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总部”。该总部旨在强化

能源和渔业资源开发等海洋政策。当天，以能源及渔业资源开发等加强海洋政策为目标的《海

洋基本法》也开始生效实施。担任副总部长兼海洋政策担当大臣的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表

示，“从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到孤岛对策，海洋政策涉及许多方面。今后政府各部门要团结

一心努力工作”。2该事务局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等8个中央省厅，并将

制定推进长期性政策的“海洋基本计划”作为主要任务。11月 9日，日本政府的综合海洋

政策总部9日召开会议讨论海洋基本计划。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亲任综合海洋政策总部的总部

长并致辞，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冬柴铁三等全体内阁成员出席。会议达成共识，将根据有识之

士会议的意见，围绕推进海洋调查、保护海洋环境及保卫孤岛等主题制定海洋基本计划。今

后还将由相关内阁成员组成“审议小组”就计划中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审议。3 

2008年2月5日，日本政府根据《海洋基本法》制定了“海洋基本计划案”。该计划案

表示日本自2008年度起5年内进行海洋资源开发的指导方针。该案举出被视作未来能源的

甲烷水合物、含有稀有金属的海底矿床等为例，计划在专属经济区(EEZ)的海底进行勘探和

开发这些资源，约10年后实现商业化。关于海底热水矿床，计划在2012年度前于冲绳等海

域进行有关资源蕴藏量和对环境影响的调查，同时研究从中提取金属的技术。为切实推进这

一方案，日本政府制定了“海洋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计划”，规定政府和企业在海洋资源开

发中的职责。同时，针对“外国船只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内进行海流、海底科学调查及能

源、资源勘测等活动”，日本需要制定相关法律规定为主题，2月 8日，日本综合海洋政策

总部召开法制小组的首次会议，由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兼国土交通大臣的冬柴铁三等内阁成员

组成的该小组在会上决定，将讨论相关法律制定的课题，加强对他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

（EEZ）内进行科学调查及资源勘测时的监管。就“被怀疑未经许可进行资源勘测的情况时

有发生，有关方面呼吁制定法律规范手续”等突出问题，该小组日后还将探讨制定措施，加

强对可疑船只及公海海盗的取缔力度等。43月18日，日本政府经内阁会议批准了《海洋基

本计划》，该计划将成为2008年度起的5年间日本海洋政策的指针。《海洋基本计划》根据

2007年开始施行的《海洋基本法》制定完成，其目的是以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部为中心，

统筹推进曾横跨多个部门的海洋政策。 

第五，以维护谓专属经济海域（EEZ）为由，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企图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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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周边海洋主权权益。为了维护日本所谓专属经济海域（EEZ）等的有效管辖，2009年 12

月初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会议磋商“离岛”保全与管理方针。作为综合海洋政策总部

总部长的鸠山首相强调指出：“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排名世界第六，如果进行开发将成为海

洋资源大国。将依照基本方针推进包括完善法律在内的相关事宜。”会议决定根据内阁在

2008年年 3月通过的“海洋基本计划”制定基本方针。并指出：由于海岸线侵蚀和全球变

暖导致海面上升，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岛（即冲鸟礁）可能会被海水淹没，基本方针将

以类似岛屿为对象制定保护管理体制及具体措施。此外，方针中还包括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基

地、保护拥有大量珍稀动植物的离岛的生态环境措施等。5但日本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关于“岩礁不能划定专属经济水域”的相关条款于不顾，将关于不宜人类生活的岩礁——冲

鸟礁为“基点”攫取为“专属经济区”的非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受到

中国及国际社会的严正批评。 

2010年2月9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旨在保护及促进利用专属经济区（EEZ）

的新法案。该法案规定，为保护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由日本中央政府指定作为基点的

“特定离岛”，直接负责建设和管理港湾设施。64月 25日，日本政府的综合海洋政策总部

的“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出台。该战略表明日本将在所谓“日中中间线”至琉球群岛的

东海海域、伊豆半岛至小笠原群岛的太平洋海域内正式开始调查含有众多稀有金属的“海底

热水矿床”，并力争以2020年为目标实现稀有金属的产业化。此举是为了打开日本通往“海

洋资源大国”的道路。确保海底资源能源被日本定位为“瞄准20年后的海洋国家成长战略”

的内容之一。7 

2010年 9月 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

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7日夜间决定，拟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

中国渔船船长，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日本政府高官

7日晚间表示，将把中方船长“带到最近的检察机关或是警察机构，按照日本的程序加以处

理”。针对上述事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7日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

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当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

人姜瑜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方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

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姜瑜表示，

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8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9日表示，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方对在该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适用日本国内法是荒

唐、非法和无效的，中方决不接受。
9
 

可以预见，日本近年来出台的《海洋基本法》及相关法律作为日本国家海洋政策的根本

大法，既有整合日本海洋资源管理部门和机构，提高政府部门效能的作用，但也有助长日本

以“保护海洋权益”为由，进一步攫取海洋资源及主权权益的力度。从而可能再次引发日本

与周边国家在能源、领土及海洋主权权益方面的纠纷和摩擦，并波及和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安

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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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共同社 2010年 4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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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华网北京 2010年 9月 9日电。 


